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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
 

苏大应保卫〔2019〕5 号 
 

关于印发《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校园交通

安全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、部门、直属单位： 

《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校园交通安全管理规定》业经

校务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希望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

2019 年 4 月 2 日 

 

 

 

 



-2- 
 

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校园交通安全管理

规定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了维护校园道路正常交通秩序，创造良好的

校园环境，保障师生员工的人身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（主席令第 47 号)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

制订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保卫处是学校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主管部门，

具体负责校园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，并加强道路交通安全

法律、法规的宣传。   

第三条 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、直属单位应遵照有关法律、

法规，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教育，共同做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

工作。 

第四条 进入校园的行人、车辆驾驶人、乘车人以及与

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，都应当遵守本规定。 

第五条 校园主要道路、桥梁、绿化带、广场、学生宿

舍楼、教学楼、办公楼、体育场馆、食堂、会议场所等公共

部位通道，楼梯间、安全出口、室外消火栓及水泵接合器规

定范围内，建筑物周边道路严禁停放一切车辆。 

第六条 在校园道路行驶的一切车辆让行人优先通行。 

第二章 行人和乘车人 

第七条 行人应当在道路的靠路边行走；三人以上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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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排行走。通过校门、路口或者横过道路，应当走专用通道、

人行横道或按照规定指示标志通行；无规定指示标志的，应

当在确保安全、畅通的原则下通行。 

第八条 行人不得跨越、倚坐道路隔离设施，不得扒车、

强行拦车或者实施妨碍道路交通安全的其他行为。 

第九条 乘车人不得携带易燃易爆及有毒害等危险物品

进校，不得向车外抛洒物品，不得有影响驾驶人安全驾驶的

行为。 

第十条 校园主要道路上不得使用滑板、旱冰鞋等滑行

工具，不得使用运动器械、运传球、嬉闹或进行其他影响交

通安全的活动。 

第三章 非机动车辆 

第十一条 严禁在校学生在校园内骑行自行车、助动车。

因工作需要使用自行车、电动自行车、电动三轮车、人力三

轮车应得到相关管理部门允许，在校园内应靠道路右边骑行

或推行，进出校门应下车推行，在校园内骑行速度不得超过

15 公里/小时。 

第十二条 擅自改装影响行驶安全的非机动车辆（如加

装电瓶、加大电机功率、加装音响、安装遮阳伞等）不得在

校园内行驶。 

第十三条 非机动车载物应确保安全。自行车、电动自

行车载物总质量不得超过骑行人的体重；其他非机动车所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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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体宽度不得超出车身，高度不得超过骑（推）行人的身高，

总长度不得超过车身的一倍。 

第十四条 非机动车应当停放在车棚内或其他指定地

点。 

第十五条 电动自行车、电动三轮车应在符合安全条件

的场所进行充电，严禁私拉乱接电源充电。 

第四章 机动车 

第十六条 进入学校的机动车辆在校园内一律禁止鸣

笛、超车或并行；进出校门、在停车场内行车速度不得超过

10 公里/小时，在校内行驶速度不得超过 20 公里/小时；夜

间行车不准使用远光灯；汽车播放音响（乐）声音的音量不

准超过引擎的声音。 

第十七条 来校公务车辆，接待单位应事先与保卫处联

系，在校门传达室用《机动车行驶证》换取《校园临时通行

证》并履行登记手续后方可进入，离校时在原处换回《机动

车行驶证》。  

第十八条 经学校特许进入校内的机动车辆可以不换

证。公安警车、消防车、救护车、金融押解、环卫及抢修（水、

电、燃气、通讯）等特种车辆，可以进入校园，但不得使用

报警器、警笛等音响装置。 

第十九条 学生入学报到、毕业离校时，接送学生的车

辆经保卫处批准后可以进入校园，但必须服从保卫人员的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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挥。严禁在校学生驾驶汽车、摩托车进校或者将汽车存放校

园。 

第二十条 未经批准，严禁车辆装载易燃、易爆、易腐、

剧毒、辐射等危险物品进入校园。如车主隐瞒或违反本规定

而造成后果的，应承担全部责任，包括法律责任。 

第二十一条 未通过年检的车辆、发生事故存在安全隐

患的车辆或残破、污损、漏液车辆及尾气、噪音超标等车辆

不得进入校园。 

第二十二条 经常进出校园或较长时间使用学校停车场

地的机动车辆，应办理《校园机动车证》，具体规定如下： 

1.本校教职工或家属拥有产权的小型客车（7 座以下）

需要进入校园的，须凭工作证、驾驶证、行驶证到保卫处登

记办理。 

2.学校协作单位需要经常进校的机动车辆，经校长办公

室审批后到保卫处办理。 

3.其他特殊情况需要办理《校园机动车证》的，应由学

校相关单位提出申请，保卫处审核后，每周定期定量办理。 

4.《校园机动车证》不得转借或挪用，严禁伪造、变造

《校园机动车证》。 

5.短期培训人员及各类在校学生，原则上不予办理《校

园机动车证》。 

第二十三条 严禁单位或个人在校园道路上无证驾驶机

动车辆、试刹车或进行机动车驾驶实习、培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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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学校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、直属单位在新生

入学、组织重大活动前，应充分考虑校园机动车停放场地有

限的实际情况，严格控制个人小型机动车辆进入校园的数

量。 

第二十五条 校园停车场（位）是学校公务活动、教职

工上班、外单位联系工作等进校机动车辆临时停放的专用场

所，原则上不得过夜停放。由保卫处统一管理，一切进校机

动车辆均应在停车场（位）停放并遵守以下规定： 

1.停车入位，车正轮正。车辆进场停妥后，车主应拉紧

手刹、熄灭引擎，关锁好门窗后再离开。贵重物品、重要文

件、大额现金等应随身携带，不要放置在车厢或后备箱内，

防止失窃。 

2.不得占用专用车位或一车多占（车位）。 

3.任何单位和个人车辆不得长期占用学校停车位。如果

使用固定停车位时间超过 72 小时，有关车主或驾驶员应主

动向保卫处报告。 

4.严禁在停车场内加油、加电池水、修车、洗车、吸烟

或动用明火。 

5.停车场地只可用于停泊车辆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放

置货物或其它物件。 

第五章 道路交通设施 

第二十六条 交通设施包括信号灯、交通标志牌、隔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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桩（栏）、标志线、减速板、凸面镜、警示锥桶、升降横杆

等；一切车辆和行人应按照交通设施规定和要求通行。 

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挪动、遮拦、占

（借）用交通设施，禁止设置广告牌、宣传横幅、搭建背景、

摆放植物等妨碍安全视距的行为。 

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占用道路或进行

其它妨碍交通安全的活动，如因施工等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

用、开挖道路时，应事先报保卫处备案。在施工期间必须采

取安全措施，竣工时必须及时清除堆积物，防止发生交通事

故。 

第二十九条 车辆或行人造成校园交通设施毁损的，有

关责任人应照价赔偿；任何车辆对校园公共设施造成严重损

坏或导致人身伤害、财产损失的，其驾驶人应承担相应的法

律责任。 

第六章 交通管理及事故处理 

第三十条 保卫处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，可

以对机动车、非机动车及行人采取疏导、限制通行、禁止通

行等措施；遇有大型活动、大范围施工等情况，需要做出限

制交通的，或与公众的道路交通活动直接有关的决定时，应

当提前向师生员工予以公告。 

第三十一条 遇有自然灾害、恶劣气象条件或遇到突发

性灾难、重大事故、事件等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的情形，采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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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措施难以保证交通安全时，保卫处可以对有关路段、区

域实行交通管制。 

第三十二条 在校园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，车辆驾驶人、

非机动车骑行人应当立即停车，保护现场，抢救受伤人员，

并迅速报警。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，应当标明位置，

拍照取证。乘车人、过往车辆驾驶人及行人应当予以协助。 

第三十三条 在校园道路上发生轻微交通事故，如果没

有人员受伤，仅造成财产损失并不影响车辆行驶的，并且基

本事实清楚，可采取拍照取证，经双方当事人协商及有关机

动车保险公司确认无异议的，可先将事故车辆撤离现场再进

行协商处理。 

第三十四条 保卫处接到交通事故报警后，应当立即赶

赴现场，先组织抢救受伤人员，协助公安机关开展事故情况

调查和处理，并采取措施，尽快恢复交通。 

第七章 违章处理 

第三十五条 对违反第二章、第五章有关条款的当事人，

保卫处应给予教育处理。 

第三十六条 对违反第三章有关条款的当事人，保卫处

有权劝阻、纠正，并可以拒绝有关非机动车车辆进入校园或

阻止违规车辆在校园道路上行驶。 

第三十七条 对违反第四章有关条款的当事人，保卫处

可以吊扣《校园机动车证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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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八条 对有上列条款中违章行为，保卫处可视情

况公布有关责任人的姓名、单位、车辆号牌等信息。 

第三十九条 对有上列条款中违章行为的情节恶劣、后

果严重的责任人，或有严重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

安全法》行为者，保卫处应协助公安机关依法处理。 

第四十条  本规定由保卫处负责解释。  

 

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学生事务部           2019年4月2日印发 


